
公告「營造業工地主任四年回訓講習班課程」 

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公告 

 中華民國 98 年 4 月 8 日   永工字第 0980000039 號 

 
主旨：公告內政部委託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四

年回訓講習班課程」。 

公告事項： 

壹、依據：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3 項及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理

辦法第 6 條。 

貳、委託單位：內政部。 

參、課程內容及報名簡章請至網址 http://iseitw.org 下載。 

肆、公告期間：自 98 年 4 月 8 日起至 98 年 4 月 23 日止。 

伍、其他詳細課表、師資、上課地點、費用及報名相關事項請逕洽 

1.基隆班︰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聯絡人︰李孟哲先生，電話：02-24622192，傳真︰02-24632375。 

地址：20224 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2號(河海工程學系) 

2.宜蘭班︰國立宜蘭大學-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 

聯絡人︰鍾明宏先生，電話：03-9356948 ，傳真：03-935-1671 

地址：宜蘭市神農路 1 段 1號（國立宜蘭大學永續發展中心代轉） 



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 
辦理內政部委託「營造業工地主任四年回訓課程講習」招生簡章 
壹、依據： 

依據：「營造業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暨「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理辦法」。 

貳、目的 

一、在使營造業法施行前領有內政部與受委託學校會銜核發之工地主任訓練結業證

書者，修習營建管理法令課程， 熟悉營建相關新訂法規、瞭解營造業法就營造業

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行業務方式相關規定， 以及修習環保及勞工安全衛生等課

程，提昇工作職能。 

二、經完成講習取得回訓證明，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後，得擔任營造業之工

地主任。 

参、委託單位：內政部 

肆、受託單位：宜蘭縣永續發展學會 

伍、講習對象類別及參訓人員資格： 

已經參加工地主任職能訓練講習合格，並領有工地主任執業執照。 
陸、名額及講習時間地點： 

一、名額: 每梯（期）招生名額 60 人。 
二、開課日期及時間：98 年 5 月 02 日起基隆、宜蘭假日班（每週六、日 09:00－12:00，

13:00－18:00）（每期 32 小時）。 
三、講習地點：宜蘭班－國立宜蘭大學(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 

基隆班－國立台灣海洋大學(基隆市中正區北寧路 2號) 。 
柒、課程內容 

單元一︰營建管理法令 5 小時 
1.營建業法及其相關法令；2.建築法及管築管理規則；3.政府採購法 

單元二：建築、土木各類專業工程實務、品質管理或施工管理課程 18 小時 
1.施工計畫書與施工日誌之執行 2 小時；2.施工廠商協調與施工管理 2 小

時；3.土木、建築工程施工技術 4 小時；4.進度管理 2 小時；5.成本管理 2
小時；6.品質管理 2 小時；7.物料管理 2 小時；8.營建倫理 2 小時。 

單元三：環保及勞工安全衛生課程 8 小時 
1.勞工安全衛生法規與營造相關法令；2.公共環境安全與營建相關法令 

單元四：工地治安 1 小時 
1. 工地治安相關介紹規定；2.門禁管理及治安作業程序 

 
捌、成績考核︰ 

一、參加講習人員，需經回訓程序完成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有下列情形

之一，不予核發回訓證明。  

(１)缺課時數超過５小時者（含請假、曠課）。  



(２)遲到、早退超過１０分鐘者，視同該節曠課。  

二、講習人員需親自參訓，如有代理上課情事，撤銷參訓資格，並不再受理報名參

訓。  

玖、工地主任執業證換發： 

合格參與人員發給回訓證書，得據以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拾、報名程序：(報名表件請至網址 http://iseitw.org 下載) 

一、填具報名表(附表一)，繳交最近半年內 2 寸脫帽半身彩色照片(光面紙)一式 2
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 

二、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填寫具結書(附表二)。 
三、繳交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附表三)。 
四、繳交參訓費用(報名費+學雜費)共新台幣 4,800 元整（不含執業証核發）。 

※團體報名另有優惠，優惠方式逕洽各地區聯絡人※ 
繳費方式： 

(一)郵局或銀行臨櫃轉帳－＞填寫匯款單－＞『帳戶名稱︰「宜蘭縣永續發展工

程學會」，金融機構代碼︰700，局號 0111013+帳號 0166057』－＞將匯款憑

證(加註收據抬頭)傳真(03-9351671)至本學會。 
(二)利用郵局 ATM 轉帳(郵局提款卡免手續費)。插入提款卡－＞選擇中文－＞

輸入提款卡密碼－＞按『存簿轉帳』－＞『非約定轉帳』－＞『郵局局號

0111013+帳號 0166057』－＞『金額』。完成轉帳後請將轉帳收據(明細表)影
本加註學員姓名，傳真（03-9351671）至本學會。 

(三)開立匯票或支票，抬頭「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直接掛號郵寄至 26047
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永續發展中心代轉)  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收。 

 
五、注意事項： 

(一)將報名表件整理齊全(附表一~三)後，用迴紋針夾在右下角，請勿折疊。 
(二)分親自報名及通訊報名 2 種： 
1.親自報名：宜蘭班－宜蘭大學(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時習大樓 1 樓))。 
           聯絡人︰鍾明宏，聯絡電話：03-935-6948，傳真 03-9351671。 
            基隆班－海洋大學(基隆市北寧路 2 號(河海工程學系))。 
            聯絡人︰李孟哲先生，電話：02-24622192，傳真︰

02-24632375。 
2.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至 17：30（12：00 至 13：30 休息時間）。 
3.通訊報名：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抬頭：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連同報

名資料以Ａ4 規格信封掛號郵寄至 26047 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永續發展中

心代轉) ，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 收。  
4.初審核可業經完成註冊手續者，若經複審發現證件不合簡章之規定，將通知

限期補件。若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 將取消其受訓資格，並退回學費。

其他於註冊後，概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退費。 
5.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期）學員過少時，將協調其轉班或退

回學費。 
 
※備註：學員回訓結束後，欲申請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依「營造業

規費收費標準」第 10 條規定應繳交證照費，或由受託單位向回訓學員代收後

再轉交內政部辦理。 



【附表一】 

宜蘭縣永續發展學會辦理「內政部委託辦理營造業工地主任四年回

訓課程講習」報名表 

姓名 
 出生 

日期 
    年    月    日 

國 民 身

分 證 
字 號 

 
籍貫/出
生 地

 

行 動 
電 話 （09  -             ） 聯 絡

電 話

公司（0  -            ）
住家（0  -            ）

︵
均
請
浮
貼
︶ 

照
片
二
張
浮
貼
處 

電 子 
信 箱 

 
性 別

 
血 型  

通 訊 
地 址 □□□ 

報 名 
資 格 □檢附符合營造業法第 31 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 
 

學 歷 
 

 

現 職 
  

職 稱
 

參  加 
班    別 

□宜蘭班     □基隆班    （請務必勾選） 

 

備 
 

註
︵
請
詳
閱
︶ 

一、本表上列欄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二、請浮貼半年內照片（2 吋）2 張及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檢驗符合營造業法

第 31 條第 1 項各款之一所規定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預計開課日期及時間：98 年 5 月 02 日起基隆、宜蘭假日班（每週六、日 09:00

－12:00，13:00－18:00）。 
四、講習程序完成者頒發回訓證明，並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五、報名自即日起，並請先申請自然人憑證以先完成線上報名 ( 網址：

http://cpabm.cpami.gov.tw/workerexam32/)，後請填妥本報名表(附表一)，連同(附表

二至附表三)所需報名表件，親（寄）送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 26047 宜蘭市神農

路一段一號(永續發展中心代轉)  宜蘭縣永續發展工程學會收。 
（報名表可於截止日前先傳真報名，再連同所需證照於開課前親〈寄〉送達）。 
 
六、宜蘭班聯絡人：鍾明宏先生，電話：03 - 9356948 傳真：03 -9351671 
    基隆班聯絡人：李孟哲先生，電話：02-24622192 傳真︰02-24632375 

 



【附表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用新式) 

 
 
 
 

正面黏貼處 
 

 
 
 
 

反面黏貼處 

 

具 結 書 

本人      (填寫姓名)參加「內政部委託辦理營

造業工地主任四年回訓課程講習」，所附證件如有

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

等情事者，應自負法律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

本人於本職能訓練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結業

證書文件、領取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並

不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附表三】 

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反面影本 

 

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面黏貼處 

  

工地主任執業證 

 
反面黏貼處 

    

    

工地主任執業證 

 
內頁黏貼處 

  

工地主任執業證 

 
內頁黏貼處 

 


